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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

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

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

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

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 [法条诠解] 本

条是关于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的规定。 本条是

对1980年《婚姻法》的补充。 1.婚姻被宣告无效或撤销后原

则上无溯及力。 婚姻被宣告为无效或被撤销以后，原则上无

溯及既往的效力。婚姻虽然已经成立，但因欠缺婚姻成立的

法定有效要件，因而自始不发生婚姻的法律效力。当事人自

始不具有因结婚而产生的法律约束力或法律后果，包括因婚

姻而产生的夫妻间的权利和艾务关系，以及因婚姻而引起的

其他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婚姻无效或被撤销是法律对其

配偶身份的否定，而这种否定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及其子女

的法律后果。 2.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 由当事人协议处理；

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 对

无效婚姻和被撤销婚姻的当事人不适用《婚姻法）有关夫妻

财产制的规定。夫妻财产制所调整的财产关系，是以夫妻的

特定身份为前提的。无效婚姻当事人同居期间并非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而且法律明确规定他们之间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

义务，因此，在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不能按照夫妻财产制

的规定当然地归双方共同共有。在同居期间，一方的劳动收



入以及因继承、遗赠、赠与等途径所得的合法收入，均应归

本人所有。如果双方在此期间有共同经营所得的财产，应当

按照《民法通则》中有关共有的一般规定处理。如果无效婚

姻的当事人对其共同生活期间所得的财产有约定的，只要这

种约定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承认其法律效力。这

并不是说对无效婚姻的肯定或者承认，而是对公民的合法的

财产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在解除同居关系时，对同居期间所

得的财产的处理，首先由当事人自己自愿协商处理，分割财

产。如果双方当事人协议不成，再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

错方的原则依法作出判决。这体现了民事关系中当事人意思

自治的原则和司法实践中司法最终救济的原则。 3.对重婚导

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

权益。 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体现了《婚姻法

》对夫妻财产权益的保护。婚姻当事人一方与第三人重婚，

通常会涉及夫妻共同财产。除法律规定属于夫妻个人财产的

外，对有证据证明固定资产或其他价值较大的财产，属于婚

姻当事人一方为与其重婚的第三人购买的财产，应当视为夫

妻共同财产。这意味着上述财产，并不因为婚姻当事人一方

的处分而成为其和与其重婚的第三人的共同财产，而依然是

其与合法配偶的共同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

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

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

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为无效

。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项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

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

赔偿。”具体到重婚问题，婚姻当事人一方处分夫妻共同财



产没有取得其合法配偶的同意，应当认定为无效。也就是说

，在重婚期间，婚姻当事人一方为与其重婚的第三人购买的

固定资产或其他价值较大的财产，不属于他们在同居期间取

得的财产，而是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处理，从而保护了合法婚

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 4.同居期间所生子女的抚养教育。 婚

姻无效或婚姻被撤销， 自始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因此，

在无效婚姻或被撤销婚姻中受胎而出生的子女，应视为非婚

生子女。婚姻法规定其适用有关前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1

）父母对该子女负有抚养教育、管教保护的权利和义务；（2

）该子女成年后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的义务；（3）父母与

该子女之间相互享有继承遗产的权利。此外，在监护、代理

、收养等涉及父母子女关系的事项中，父母子女间的权利和

义务也不受父母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影响。这对保护无效婚

姻、被撤销婚姻中的子女的权益是十分必要的。 [适用须知] 

具体适用时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

，如果婚姻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被宣告死亡，另一方可以另

行结婚。即使被宣告死亡的人再出现，死亡宣告被撤销，另

一方当事人的婚姻仍然受法律的保护，不按重婚处理。前婚

姻一方当事人撤销死亡的宣告，不是另一方当事人后婚姻无

效的原因。 2.在确认婚姻无效、婚姻被撤销后，父母子女间

的权利义务不受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影响，父母子女间具有

自然的血缘联系，父母的婚姻虽然无效或被撤销，但子女仍

然是父母双方的子女。在此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1）子女

于无效婚姻中受胎，但在出生时其父母已具有合法的配偶身

份，该子女则应视同婚生子女；（2）无效婚姻或被撤销的婚

姻中受胎、出生的子女与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不受其父母



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影响。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 第七十八条 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共有

。 共有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

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

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 第四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离婚双方因抚养未成

年子女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应当根据保障子女权益

的原则和双方具体情况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三十七条 被宣告死亡的人与配偶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

日起消灭。死亡宣告被人民法院撤销，如果其配偶尚未再婚

的，夫妻关系从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如果其配偶

再婚后又离婚或者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则不得认定夫妻关

系自行恢复。 第八十八条 对于共有财产，部分共有入主张按

份共有，部分共有人主张共同共有，如果不能证明财产是按

份共有的，应当认定为共同共有。 第九十条 在共同共有关系

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

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

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

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

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1989年11月21日） 第

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非法同居关系的案件，如涉及非婚生子女

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应一并予以解决。具体分割财产时，

应照顾妇女、儿童的利益，考虑财产的实际情况和双方的过

错程度，妥善分割。 第九条 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双方所生

的非婚生子女，由哪一方抚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应



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哺乳期内的子女，

原则上应由母方抚养，如父方条件好，母方同意，也可由父

方抚养。子女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应征求子女本人的

意见。一方将未成年的子女送他人收养，须征得另一方的同

意。 第十条 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

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同居生活前

，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的财物可比照赠与关系处理；一方向

另一方索取的财物，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84）法办字第112

号《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八条

规定的精神处理。 第十一条 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同居期间

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

务处理。 第十二条 解除非法同居关系时，一方在共同生活期

间患有严重疾病未治愈的，分割财产时，应予适当照顾，或

者由另一方给予一次性的经济帮助。 [名词解释] 共有，是指

某项财产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权利主体共同享有所有权。共

有又可以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又称分别共

有，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分别对

共有财产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一种共有关系。共同共有，

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共有人，根据某种共有关系而对某

项财产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一种共有关系

。共同共有主要有两种基本形式，即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共

同财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